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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稱本局）為有效管理運用指定用途捐款，依

    據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捐款收支管理要點第八點規定，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局不得接受附條件或增加本局經費負擔之捐款。

    本局不得接受業務監督對象之捐款。

    本局於標案招標期間不得接受投標廠商或其負責人之捐款。

    本局於契約履約期間不得接受與本局有契約關係者之捐款，期間屆滿

    或契約終止、解除後之一年內，亦不得接受。

    捐款指定之用途有執行困難或爭議者，本局得拒絕之。

三、接受捐款時本局應開立收款收據。

    捐款者指名之受贈人如為自然人或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以外之法人或

    團體，本局應於收據上註明實際受贈人，並加註「非對政府捐款，屬

    代轉性質」字樣。

四、本局接受指定用途之捐款，指定用途應符合下列範圍之一：

    （一）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及交通秩序工作。

    （二）辦理警察政策、犯罪預防、婦幼安全、法治教育之宣導。

    （三）辦理業務參訪或考察。

    （四）表揚有功及慰問執勤受傷或殉職之警察人員。

    （五）頒發重要節日或辦理相關本局勤業務之團體加菜金、團體獎勵

          金及團體慰勉（問）金。



五、捐款經費之收支，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指定用途之捐款，不得任意變更用途，並應以代收代付方式，

          依會計程序辦理。執行完竣，倘有結餘，應將餘款全數解繳市

          庫。

    （二）非指定用途之捐款，應統一解繳市庫。

六、指定用途捐款之支用程序、核定決行層級如下：

    （一）捐款支用程序：依捐款指定用途，應以專簽敘明支出項目、內

          容、用途及分配，並會辦會計室、秘書室（出納）及相關單位

          ，經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始得動支。

    （二）捐款支用核定決行層級：

          1.新臺幣（以下同）六千元以下：科室主管或其代理人。

          2.逾六千元至二萬元：副首長或其代理人。

          3.逾二萬元：首長或其代理人。

七、本局對於捐款之收支應定期公告捐款者名單、金額及經費運用成果報

    告（應包含收支明細）等資訊，供大眾查閱。但得依捐款者之要求不

    公告特定事項。

八、前點資訊公開方式，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九、本局捐款由首長指派會計、政風、秘書（出納）及相關單位人員組成

    查核小組，於每年八月底前至少實施一次捐款收支內部查核作業，並

    作成書面紀錄備查。


